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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
    教練裁判審查委員會 第六次會議 會議記錄
時    間：103年12月29日 上午10時               

地    點：漢諾威馬術俱樂部-臺北市承德路7段143-1號
主    席：黃主任委員 正國
上級指導：理事長　許安進
應    到：11人

未    到：6人(李政憲 委員、蘇政宏 委員、葉繡華 委員、黃漢文 委員、鍾彥暉 委員、 

          王克文 委員)
實    到：5人(林增雄 委員、謝煥祥 委員、蔣漢儒 委員、藍忠雄 委員)
列    席：理事長 許安進、常務監事 陳順柏(共2位)
1、 主席致詞：因為12月接連舉辦2場賽事，所以審查會議延到今天才舉行，年底大家

          較忙碌，也很感謝大家出席，善盡委員之職責。
2、 上級指導長官致詞：

3、 案由討論：
案由 1、審查各級教練職務，參加資格通過之條件，學科配當表及講座應備資格等案。　 　　　　　　　　　　　　　　　　　　 　　　　　　　　　　　　　　　

　　　　　　　　　　　　　　　　　　　　　　　　　　　　　　　     秘書處提案說明：詳見附件(第3頁至第6頁)。
決議：
1. 配合國際年輕化趨勢，惟須配合法令為前提，待未來新制上路後，將年齡限制改為18

歲。
2.A、B級以上之教練經歷，需附上所教學學生之參賽人次及成績，將列入升級參考，詳細 

  辦法，再另行研議規範。
案由 2、審查各級裁判職務，參加資格，通過之條件，學科配當表及講座備被資格等案。
                                                                   秘書處提案說明：詳見附件(第7頁至第10頁)。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3、請審核欲申請教練證江福慶等10員、裁判證游峻維1員之申請書。    　         　　　　　　 　　　　
               　　　　　                                          秘書處提案
說明：詳見附件(第11頁至第 36頁)。
決議：
石垚、趙其煊申請A級教練尚缺一次的A級教練講習，將另行通知，其餘照案通過。
三、臨時動議：無。

四、散  會：11:40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運動教練級別、職務及參加資格一覽表

	次序
	教練種類
	職務內容
	參加資格

	一
	Ｃ級教練
	1.從事馬術運動選手 

　選才等訓練工作。
2.擔任馬術運動比賽
  臨場指導工作。
	1.本會個人會員。
2.年滿20歲。

3.國民中學以上畢業（含同等學力）且品行端正愛好馬術運動訓練者。

	二
	Ｂ級教練
	1.從事馬術運動選手
  選才等訓練工作。
2.擔任馬術運動比賽 

  臨場指導工作。

3.協助國家代表隊教
  練之訓練工作。
	1.取得本會C級教練資格二年以上且實際從事
  教練工作二年以上，現仍從事教練工作（由服 

  務單位出具證明）。
2.曾當選亞洲盃、亞運、 奧運之國家代表隊選 

  手。

	三
	Ａ級教練
	1.從事馬術運動選手 

  選才等訓練工作。
2.擔任馬術運動比賽
  臨場指導工作。

3.擔任國家代表隊教
  練工作。

4.受派參加國際馬術
  教練講（研）習會。

5.參加國際馬術教練
  證照考試。

6.擔任各級講習會講
  師。
	1.取得Ｂ級教練證照後而實際從事三年以上教
  練工作者。

2.高級中等學校﹝含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
  ﹝含同等學力﹞且曾依據《國光體育獎章及獎
  助學金頒發辦法國光體育獎章及獎助學金頒
  發辦法》規定獲得1等3級以上國光體育獎章  

  者。
3.已取得國際教練資格者。


	各級教練通過測試之條件

	等級
	講習成績
	競賽成績

（馬協或FEI主辦之正式賽會）
	教練經歷
	證照之發放

	Ｃ級
	通過Ｃ級教練講習一次，取得講習證書。
	通過馬術競賽（離島地區參加該地檢定）:
一次Elementary以上馬場馬術並完成58%以上

或一次障礙110cm以上扣8點內。
	1.一年以上之助理教練 

  及 (馬場推薦)。
2.由馬協派遣三次以上
  之賽會管理工作(裁
  判長或秘書長簽證)。

3.自述馬術經歷及教練  

  成果(附指導學員人數 

  與參賽項目及成績)。
	具備前項之條件，通過協會教練、裁判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發予執照。

	Ｂ級
	通過Ｂ級教練講習二次，取得講習證書。
	
	1.取得C級教練證後，兩
  年以上之教練及馬匹 

  調教之經驗(馬場推 

  薦)。

2.馬協派遣三次以上之 

  賽會管理工作(裁判長 

  或秘書長簽證)

3.自述馬術經歷及教練 

  成果(附指導學員人數 

  與參賽項目及成績)。
	

	Ａ級
	1. 過Ａ級教練講
習三次，取得講習證書

2. 通過馬術英語

測驗。
	
	1.取得B級教練證後,三 

  年以上之教練及馬事 

  訓練經驗(馬場推薦)。
2.由馬協派遣三次以上 

  之賽會管理工作(裁判 

  長或秘書長簽證)。
3.自述馬術經歷及教練  

  成果(附指導學員人數 

  與參賽項目及成績)。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教練講習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授課時數配當表

	                   時數              級別
  科目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24小時
	32小時
	40小時

	共同科目
	運動禁藥
	必修(1)
	必修(1)
	必修(1)

	
	奧林匹克模式
	
	
	必修(1)

	
	教練職責及素養
	(1)
	
	

	
	教練倫理
	
	(2)
	(2)

	
	教練心理學
	
	(2)
	(2)

	
	馬術運動術語﹝專業外語﹞
	(2)
	(3)
	專業外語(6)

	
	馬術運動規則
	(2)
	(4)
	(4)

	
	小計
	6
	12
	16

	專門
科目
	運動
科學
	馬匹心理學
	基礎(1)
	(2)
	

	
	
	馬匹運動生理學
	
	(2)
	高級(2)

	
	
	馬術運動力學
	基礎(1)
	應用(1)
	高級(2)

	
	
	小計
	2
	5
	4

	
	運動
訓練
	運動教練及訓練學
	基礎(2)
	應用(3)
	高級(6)

	
	
	馬術調教
	
	(2)
	(4)

	
	
	基本騎術訓練及評估
	(2)
	(2)
	(4)

	
	
	馬術運動競賽技術及戰術
	(2)
	(2)
	(4)

	
	
	訓練計畫擬定
	(1)
	(2)
	(4)

	
	
	小計
	7
	11
	22

	
	運動
管理
	馬術運動沿革及其發展趨勢
	(1)
	
	

	
	
	教練管理學(風險管理)
	(1)
	(2)
	(2)

	
	
	運動團隊經營管理
	
	(2)
	(2)

	
	
	馬術運動情報蒐集及其分析
	
	(2)
	(2)

	
	
	小計
	2
	6
	6

	
	運動
醫學
	運動傷害防護及急救操作
	(1)
	(2)
	(4)

	
	
	馬事工作管理
	(1)
	(2)
	(4)

	
	
	馬匹健康管理
	(1)
	(2)
	(2)

	
	
	馬匹釘掌、馬蹄保養
	
	(2)
	(4)

	
	
	小計
	3
	8
	14

	術科技術操作(含測驗與實務座談)
	(4)
	(6)
	(10)

	總計
	24
	48
	72

	及格標準
	70
	80
	85

	授課最低時數
	（一）Ｃ級教練：總時數至少24小時
（二）Ｂ級教練：總時數至少48小時。
（三）Ａ級教練：總時數至少72小時。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教練講習會講座應備資格一覽表

	     
      級別

 資格
	C級教練
	B級教練
	A級教練

	學科
	學歷
	高中畢業以上學歷

	
	資歷
	1.取得A級教練證後而實  

  際從事教練工作2年以 

  上者。
2.具備高中畢業以上學歷     

  資格且對相關專業科目 

  有專門研究成就者。
	1.取得A級教練證後而實    

  際從事教練工作3年以 

  上者。
2.具備高中畢業以上學歷 

  資格且對相關專業科目
  有專門研究成就者。

3.具有相關領域碩士學位 

  者。
	1.取得A級教練證後而實
  際從事教練工作4年以 

  上者。
2.具備高中畢業以上學歷 

  資格且對相關專業科目
  有專門研究成就者。

3.相關領域具有博士學位 

  或國際教練講師資格
  者。

	術科
	學歷
	具有高中畢業學歷者

	
	資歷
	1.擔任A級教練3年以上且
  著有績效之者。
2.具有國際教練資格者。
	1.擔任A級教練4年以上
  且著有績效者。
2.具有國際教練資格者。
	1.擔任A級教練5年以上
  且著有績效者。
2.具有國際教練資格者。

	備註
	1.學科及術科講座，應均以符合前開各該學歷及資歷資格。
2.前開各該資歷則僅以符合其中之一者，即屬已足。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運動裁判級別、職務及參加資格一覽表

	次序
	教練種類
	職務內容
	參加資格

	一
	Ｃ級裁判
	1.從事運動選手選才等 

  訓練工作。

2.擔任運動比賽臨場指 

  導工作。
	1.年滿20歲以上。
2.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以上畢業（含同等學
  歷）。

3. 對馬術運動裁判有興趣者。

4. 一年內三次以上之助理裁判工作。

	二
	Ｂ級裁判
	1.從事運動選手選才等 

  訓練工作。

2.擔任運動比賽臨場指 

  導工作。

3.協助國家代表隊教練
  之訓練工作。
	1.取得本會C級裁判資格二年以上者。
2.馬場馬術裁判：

  需於兩年內完成五次以上之助理裁判工作。
  障礙超越裁判：

  二年內五次以上之助理裁判工作。
3.或亞運前三名之選手。

	三
	Ａ級裁判
	1.擔任全國性以下各種
  比賽裁判。
2.擔任國家代表隊出國
  訪問賽之隨隊裁判。

3.受派參加國際裁判講
  習(研)會、活動及證
  照考試。

4.擔任各級講習會講
  師。
	1.取得本會B級裁判資格三年以上。
2.馬場馬術裁判：

  需於三年內完成五次以上之助理裁判工作。
  障礙超越裁判：

  三年內十次以上之助理裁判工作。
3.曾入選奧運代表隊之選手。
4.已取得國際裁判資格者。



	各級裁判通過之條件

	裁判等級
	學科成績
	外語能力
	術科要求
	實習成績
	證照之發放

	C級
	需通過本會主辦之

C級裁判講習一次取得通過講習之證書。
	不要求
	通過馬術競賽(離島地區參加該地檢定)一次

Elementary馬場馬術並完成58%以上或一次障礙110cm以上扣點8點內。
	1.馬場馬術裁判：須於兩 

  年內完成五次以上之 

  助理裁判工作。
  障礙超越裁判：兩年內
  五次以上助理裁判工 

  作。
2.實習需於本會主辦之
  競賽，但須事前獲得裁 

  判組長之派任

  實習需通過賽會裁判 

  長之認同簽名。
	具備前項之條件

通過協會教練裁判審查委員會審查通過後發與證照。

	B級
	需通過本會主辦之B級裁判講習二次

取得通過講習之證書。
	需通過馬術英語測驗。
	
	1.馬場馬術裁判：需於三
  年內完成十次以上之 

  助理裁判工作。
2.實習需於本會主辦之
  競賽或馬場主辦之競 

  賽，但須事前獲得裁判 

  組長之派任認同簽名。
	

	A級
	需通過A級裁判講習三次

取得通過講習之證書。
	需通過馬術英語測驗。
	
	1.馬場馬術裁判：需於三
  年內完成十次以上之 

  助理裁判工作

  障礙超越裁判：三年內 

  十次以上之助理裁判  

  工作。
2.實習需於本會主辦之 

  競賽或馬場主辦之 

  賽，但 須事情獲得裁 

  判組長之派任

3.實習需通過賽會裁判 

  長之認同簽名。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裁判講習學科術科課程科目及授課時數配當表

	　　　　　　　時數　　　　　　　　級別
科目

	C級裁判
	B級裁判
	A級裁判

	
	24小時
	24小時
	32小時

	共同科目
	國家體育政策
	必修(1)
	必修(1)
	必修(1)

	
	裁判職責及素養
	(1)
	(2)
	必修(4)

	
	裁判倫理
	(1)
	(2)
	

	
	裁判概論
	(1)
	(2)
	(3)

	專項科目
	馬術運動規則
	(3)
	(4)
	(8)

	
	馬術運動裁判實務
	(2)
	(8)
	(12)

	
	馬術運動裁判執法案例
	(2)
	(6)
	(10)

	
	馬術運動紀錄方法
	(2)
	(4)
	(6)

	
	馬術裁判術語﹝專項外語﹞
	(1)
	(3)
	(6)

	
	馬術裁判技術操作與實務 (含測驗與實務座談)
	(10)
	(16)
	(22)

	總計
	24
	48
	72

	及格標準
	70
	80
	85

	授課最低時數 
	（一）Ｃ級裁判：總時數至少24小時。

（二）Ｂ級裁判：總時數至少48小時。

（三）Ａ級裁判：總時數至少72小時。


	中華民國馬術協會裁判講習會講座應備資格一覽表

	     
   　　級別

 資格
	C級裁判
	B級裁判
	A級裁判

	學科
	學歷
	大學畢業且具有學士學位者

	
	資歷
	1.最近5年內曾擔任國外相
  關運動裁判檢定考試評 

  審人員者。
2.具有大學院校講師以上
  資格且擔任與簡定科目 

  相關領域課程至少3年
  者。

3.取得相關國際運動組職 

  核發最高級證書證明專
  業技術能力者。

4.現任裁判而擔任A級裁判
  3年以上且著有績效者。
	1.具有大學院校助理教授
  以上資格且擔任與簡定 

  科目相關領域課程至少 

  3年者。
2.最近4年內曾擔任國外 

  相關運動裁判檢定考試
  評審人員者。

3.取得相關國際運動組職
  核發最高級證書證明專
  業技術能力者。

4.現任裁判且擔任A級裁
  判4年以上，著有績效 

  者。
	1.具有大學院校副教授以 

  上資格且擔任與檢定科
  目相關領域課程至少3 

  年者。
2.最近5年內曾擔任國外
  相關運動裁判檢定考試 

  評審人員者。

3.取得相關國際運動組職 

  核發最高級證書證明專
  業技術能力者。

4.現任裁判且擔任A裁判
  5年以上，著有績效者。

	術科
	學歷
	具有高中畢業學歷者

	
	資歷
	1.擔任A級裁判3年以上且 

著有績效之者。
2.具有國際裁判資格者。
	1.擔任A級裁判4年以上且著有績效者。
2.具有現任國際裁判或退
休之國際裁判資格者。 
	1.擔任A級裁判5年以上且著有績效者。
2.具有現任國際裁判或退
休之國際裁判資格者。

	備註
	1.學科及術科講座，應均以符合前開各該學歷及資歷資格。
2.前開各該資歷則僅以符合其中之一者，即屬已足。


	教練/裁判證申請名單

	NO.
	姓名
	申請   類別
	等級
	申請日期
	所屬單位
	審核結果

	1
	謝騰賢
	教練
	C
	103/11/10
	山海觀騎馬俱樂部
	通過

	2
	夏正芳
	教練
	C
	103/12/1
	八里左岸馬術俱樂部
	通過

	3
	江福慶
	教練
	C
	103/12/8
	山海觀騎馬俱樂部
	通過

	4
	陳星伊
	教練
	C
	103/12/16
	澳美佳馬術俱樂部
	通過

	5
	黃瀞逸
	教練
	C
	103/12/19
	原野馬術俱樂部
	通過

	6
	王文劭
	教練
	B
	103/12/24
	綠野騎馬俱樂部
	通過

	7
	陳繹涵
	教練
	B
	103/12/24
	新希望馬術俱樂部
	通過

	8
	吳俊昌
	教練
	B
	103/12/28
	綠野騎馬俱樂部
	通過

	9
	李森浩
	教練
	A
	103/12/24
	馳之安馬術中心
	通過

	10
	石垚
	教練
	A
	103/12/23
	華得山莊馬術俱樂部
	未通過

	11
	趙其煊
	教練
	A
	103/12/24
	后里馬場
	未通過

	12
	游峻維
	裁判
	C
	103/6/16
	傳舉紀念馬場
	通過

	13
	　
	　
	　
	　
	　
	　

	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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